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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好，我是爭點 HERE 民事訴訟法的作者勝平，有鑑於司律二試考試將近，本

此改版時間又因諸多原因延宕至今，為了兌現本書可以作為讀者的司律總複習講

義的承諾，以下整理了 15 個我認為有考相的爭點，讓同學在考前階段進行最後

衝刺!!同學在閱讀以下爭點時，也先別急著翻書，可以試著透過下面的爭點描述，

趁機檢視一下自己對於民訴爭點的熟稔度!! 

 

爭點 1 合夥團體之訴訟上地位與判決效力範圍（參本書 CH3、S2、爭點 4） 

關於此爭點一定要知道的是#合夥財產不足清償時，債權人得否執勝訴判決作為

執行名義對各合夥人之固有財產強制執行？另外饒富趣味且有不同類型變化的

爭點為#合夥團體所受裁判之效力是否及於已退夥之合夥人？以及#合夥團體所

受裁判之效力是否及於新入夥人？，後者在 111 年北大法研曾經命題，可以留

意。 

 

爭點 2 代位訴訟之爭議問題（參本書 CH3、S2、爭點 6） 

有關於代位訴訟的相關問題已經好久沒出現在司律考試中了，不過 111-112 年間

的三、四等司法特考、高普考以及研究所考試，卻已經出現非常多次。傳統的#

代位訴訟債權人是否構成訴訟擔當？一定要掌握，此外#債權人對於其他債權人

是否構成訴訟擔當？也是很重要的考點，再來是 112 年北大、東吳法研出現的爭

點#代位訴訟中，債權人將對債務人之債權讓與第三人，是否影響訴訟之進行？

也非常具有鑑別度，請務必閱讀。 

 

爭點 3 裁判分割共有物之共同訴訟類型及其相關爭議（參本書 CH1、S2、爭點

1&7） 

有鑑於去年司律考題考了袋地通行權的民法與民訴混合題，同樣具有兩者混合出

題傾向的當屬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，民法部分一定要掌握的是#裁判分割共有物

訴訟之性質為何？#法院為裁判分割應考量何種因素？訴訟法部分除了書上的傳

統問題外，可以特別留意高等法院座談會以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背景事實，處

理的一連串爭議問題。 

 

爭點 4 訴之客觀預備合併之審理方式（參本書 CH7、S3、爭點 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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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爭點雖然非常老套，但也是在近幾年的考試中瘋狂出現，其中有不同見解的預

備合併審理態樣為，#一審認先位請求有理由，未審備位，被告就先位上訴，二

審法院認先位無理由，可否審備位？及#一審認先位請求有理由，並誤駁備位，

僅被告就先位上訴，二審法院認先位無理由，可否審備位？還有#一審認先位請

求有理由，未審備位，僅原告就先位上訴，二審認先位有理由，未審備位，法院

應如何處理與一審裁判矛盾之情形？此三種情形如果出成同捆包一定非常精彩，

建議讀者在複習時可以將書上的預備合併審理態樣挖空，再依照自己的推論去推

導出答案，如此一來應該可以加深印象。 

 

爭點 5 主觀預備合併之合法性（參本書 CH4、S3、爭點 1） 

#主觀預備合併的合法性？也很久沒出過在考場上了，雖然實務上多已寬認主觀

預備合併的存在，但若是遇到老派的出題者，還是要知道該爭點存有的正、反見

解。在承認主觀預備合併之合法性後，較有變化的題型為，#訴之主觀預備合併

中，共同訴訟一人上訴效力是否及於其他共同訴訟人？這部分實務與學說的推論

方式並不相同，值得留意。 

 

爭點 6 一部請求與餘額另訴&表明最低金額（參本書 CH7、S2、爭點 3&4） 

一部請求與餘額另訴乃至於民訴§244Ⅳ表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，在這幾年的研

究所、高普考及司法特考中瘋狂出現，如果要拿來出在司律絕對是非常有鑑別度

的考題，首先讀者必須了解#一部請求與全部請求但表明最低金額的差別為何？，

再來必須了解，#一部請求「起訴」的合法性與否？例如濫訴過度切分金額、為

適用小額訴訟即不允許一部請求。進階的是#當事人可否以一部請求劃定審判範

圍？與此問題相牽連者為，#一部請求後可否就餘額另訴？此問題會因為前面一

個問題採取的見解不同而有不同結論，所以兩者務必融會貫通!此外 112 年的台

大法研即以小額程序中的一部請求爭點命題，可供讀者參考。 

 

爭點 7 二審程序當事人變更追加（參本書 CH7、S4 爭點 3&4） 

#二審程序可否為當事人變更、追加？這個爭點在考試中非常熱門不可忽視，在

審查上，最重要的就是審查是否符合民訴§466Ⅰ但書、民訴§255Ⅰ但書②、⑤、

⑦的要件，其中比較進階的實例類型即為，於二審追加連帶債務人為被告的情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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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#連帶債務是不是民訴§255Ⅰ但書⑤所謂「合一確定」？是必須先討論的問

題，再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則#二審才以民訴§255Ⅰ但書⑤追加，有沒有侵害被

追加人之審級利益？如果認為無法以該款追加，則必須再檢視#是否可以民訴§

255Ⅰ但書②作為二審追加當事人之依據？對此必須留意最高法院的決議與學說

間的不同見解，但核心精神都還是一句話#「二審追加是否會造成對造審級利益

與防禦權之重大影響」。附帶說明的是，這個爭點也可以跟主觀預備合併的合法

性合併出題，所以兩者請一併閱讀。 

 

爭點 8 反訴當事人擴張（參本書 CH7、S5、爭點 1） 

傳統提起反訴的要件是讀者一定要熟稔的問題，進階思考的問題是共同第三人反

訴的問題，其中最具有爭議的案例類型為#對連帶債務人提起共同第三人反訴的

容許性？此問題的核心在於#論理上的合一確定，是否為民訴§259 所謂的「合一

確定」？晚近實務見解#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抗字第 1244 號裁定，透過迂迴的方

式間接承認#於法律上利害關係密切，且不妨礙審級利益時，以連帶債務人為反

訴被告並無不可。學說上亦有採取肯定見解者，只是推論方式不同，此部分也可

一併記憶，作為寫題目的素材。 

 

爭點 9 訴訟繫屬登記制度（參本書 CH8、S2、爭點 2） 

訴訟繫屬登記制度於 106 年修法後，還沒於司律命題過，雖然不是很困難的問題

但還是別漏掉了，除了修法後不允許債權請求為訴訟繫屬登記外， #民訴§254Ⅴ

訴訟繫屬登記之一貫性要求是否可以供擔保免除？即在 112 年政大法研命題，可

供讀者參照，該問題亦可連結至爭點整理、法院闡明的題目中合併出題，請讀者

留意。 

 

爭點 10 爭點整理方法（參本書 CH9、S1、爭點 1） 

爭點整理方法已經好幾年在司律考試命題了，非常的重要，請讀者務必牢記爭點

整理的不同階段及方法，形式上的架構一定要呈現在考卷上，實質內容則必須仰

賴讀者的練習，這部分請參閱手中有的各大解題書或本書的實戰演練。 

 

爭點 11 爭點簡化協議（參本書 CH9、S1、爭點 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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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簡化協議的相關爭點，筆者認為難度非常高，而且近幾年也不曾在司律考試

中命題，所以總是會有那麼一天的，在這個問題中可以思考#爭點簡化協議之對

象是否及於訴訟標的？還有#爭點簡化協議之效力為何？再者可以思考#未經協

議之爭點可否於事後再行提出？關於第一個問題曾於 111 年行政執行官命題，可

供讀者參考。 

 

爭點 12 訴訟促進義務之違反與失權（參本書 CH10、S2、爭點 1） 

訴訟促進義務之違反與失權效，並不是非常困難的爭點，但如何正確適用法規範、

有何種例外可得提出之規定，則必須於考前熟稔，才不會在考場上掰不出東西來。

此外也必須留意民訴§276 與民訴§196 之間的適用關係，以及民訴§447 與民訴§

276 之適用關係。110 年台大法研、111 年北大法研，均有針對該爭點命題，可

供讀者參考。 

 

爭點 13 非負舉證一造當事人之事案解明義務（參本書 CH11、S3、爭點 3） 

#非負舉證一造當事人是否負有事案解明義務？此爭點大多出現在研究所的考試

當中，但筆者相信此爭點早已丟入題庫中，只是還沒被抽到而已，對此爭議讀者

必須熟稔學說上的肯、否見解，晚近實務見解#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86 號

判決明白闡釋民訴§345 並非一般性事案解明義務之規定，請同學留意。 

 

爭點 14 二審提出新攻防方法之容許性（參本書 CH14、S1、爭點 7&9&10） 

#二審可否提出新攻防方法？算是老爭點了，其中#第二審可否提出時效抗辯？以

及#第二審可否提出抵銷抗辯？實務、學說有不同見解，請讀者參照閱讀。 

 

爭點 15 受發回法院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關係（書裡尚未收錄，但很重要） 

#受發回法院可否較發回前更為不利於上訴人之判決，有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

之適用？有認為更審程序為言詞辯論之再開，若仍在上訴人聲明範圍內，並無違

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，晚近實務#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1852 號判決(請

一定要把該判決找出來看)及部分學說見解則認為，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具有獨

立性質，應與聲明拘束原則脫鉤，任何人不能因上訴更受不利判決，雖經辯論更

新程序，仍應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。 


